承诺书
（林农个人申请采伐蓄积不超过15立方米的人工商品林）

本人已知晓行政审批机关（永州市冷水滩区林业局）告知的全部内容，现作出下列承诺：
一、本人是伐区采伐作业和迹地更新的责任主体，将严格按照《林木采伐许可证》规定的时间、地点、数量、树种和方式采伐林木。采伐技术如下：
采伐类型：               采伐方式：
采伐面积：               采伐强度：
二、本人会严格按照《中华人民共和国森林法》的规定，在规定的时间和地点完成更新造林任务。
三、所提交的材料真实、准确、完整。
四、符合行政审批机关告知的条件、标准和要求。
五、自愿承担违反承诺或者承诺不实的全部责任和后果。
六、上述承诺是本人真实意愿的表达。
特此承诺。
申请人（签字）:
年    月    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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备注：本承诺书一式三份，申请人执一份，审批机关留存
两份。
